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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師聯合訓練計畫 

壹、前言： 

    本聯合訓練計劃係依據行政院衛生福利部「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訓練課程之要求，遵循花蓮慈濟醫院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實施辦法要點，制定

此計畫。 

貳、說明： 

    本院為醫學中心，具醫師及醫事人員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機構。擁有充足

之教學設備、教學場所和資訊設備，可培訓相關專業人才。為推動護理繼續

教育，透過聯合訓練機制，協助外院護理人員在本院訓練，希望能達到輔助

其他醫院的新進護理師一般或特殊專業訓練課程，藉以培育護理專才。 

參、代訓對象： 

一、對象：其他機構之護理人員 

二、資格 

（一）具備護士、護理師證書之護理人員。 

（二）送訓項目符合本部聯合訓練計畫項目者。 

肆、訓練時間：*代訓時間以天為單位，依派訓單位需求調整 

訓練項目  資格  訓練期間  

臨床醫師人員

二年期培訓計

畫 

取得護理師證照後

四年內之護理師   

   

完整訓練期間：二年   

1. 新進人員訓練３個月 (訓練階段一)   

2. 核心課程訓練 9 個月(訓練階段二)   

3. 專業課程訓練 12 個月(訓練階段三)   

＊上述訓練可依派訓單位需求規劃  

急重症加護護

理訓練 

取得護理師證照之

護理師 。 

1.課室訓練：100 小時 

2.臨床實務訓練：120 小時 

(1)須具備急重症加護護理訓練課室時數證

明。 

中醫護理七科

九學分 

取得護理師證照之

護理師 。 

1.中醫學概論：36 小時 

2.中藥學概論：18 小時 

(1)須完備中醫學概論訓練。 

3.傷科護理學：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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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須完備中醫學概論訓練。 

4.針灸護理學：18 小時 

(1)須完備中醫學概論訓練。 

5.藥膳學：18 小時 

(1)須完備中醫學概論及中藥學概論訓練。 

6.中醫護理學：36 小時 

(1)須完備中醫學概論及中藥學概論訓練。 

7.中醫護理實習：36 小時 

(1)需完備六科八學分課程訓練。 

專科護理師訓

練 

1.取得護理師證照

並具內外科臨床經

驗 3 年(含)以上 

2.具學士(含)以上學

歷 

1.學科：190 小時 

(1)專科護理通論：57 小時 

(2)進階專科護理：133 小時 

2.臨床訓練：504 小時 

(1)專科護理通論實習(第一階段)：168 小時 

(2)進階專科護理實習(第二階段：336 小時 

各專科護理訓

練計畫 

取得護理師證照之

護理師   

1.依派訓單位需求，訓練期間至少一個月。  

  

 

伍、訓練目標： 

    經由此聯合訓練計畫，使代訓人員能達成提升護理專業之能及全人照護教育

訓練目標，如： 

    一、了解臨床護理人員之專業職責與角色功能。 

    二、適切地整體評估病人身、心、靈及社會問題。 

    三、正確、安全的執行護理技術。 

    四、依護理過程獨立解決病人的健康問題。 

    五、具備照顧病人必須的醫療知識與護理技能。 

    六、依病人的個別需要提供適切的護理指導。 

    七、書寫完整的護理紀錄。 

    八、透過各種跨領域的學術活動，學習團隊共同照護相關知識。 

    九、能將訓練所學應用於原單位之規範修訂、流程改善或提升護理品質。 

 

陸、聯合訓練項目： 

一、 急重症加護護理護理訓練； 

二、 內外科護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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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兒科護理訓練(一般病房、早產兒照護、兒科重症照護、兒童癌症照護)； 

四、 腫瘤科護理訓練； 

五、 精神科護理訓練； 

六、 血液透析室護理訓練；  

七、 安寧緩和療護護理訓練； 

八、 婦產科護理訓練； 

九、 傷造口照護訓練； 

十、 失智與長者照顧訓練； 

十一、 個案管理護理照護訓練； 

十二、 專科護理師訓練； 

十三、 手術全期護理訓練； 

十四、 中醫護理訓練； 

十五、 災難護理訓練； 

十六、 器官移植護理訓練； 

十七、 燒燙傷護理訓練； 

十八、 骨髓移植護理照護訓練、周邊血液幹細胞捐贈照護訓練。 

柒、申請辦法 

    依據花蓮慈濟醫院「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實施要點」向本院提出申請。 

一、委訓機構須於擬至本院代訓一個月前，具函本院並檢附送訓計畫及擬 

         送訓人員之相關資料提出申請。 

二、與本院無醫療合作契約關係或契約關係為在效期內者，需簽署「醫療 

    合作契約書」（如附件一），一式四份，正本、附本各二份。 

三、由擬委託代訓醫院或機構備函，檢附申請書表與全部證件影本，填具「代 

    訓人員申請表」向本院申請。 

四、檢附資料如下： 

    (一)代訓醫事人員申請表（附件二）。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專業證書正反面影本。 

  (四)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五)委託代訓機構及代訓人員同意書。 

 五、受理作業：由本院護理部教學訓用委員會審查資格，合於規定者由委 

    員會決定是否接受。未經本院函復通知其來院辦理報到前，不得提前到 

    院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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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訓練實施模式：(依科目調整) 

一、訓練時間：訓練時間依計畫而訂，每月訓練天數（含例假日），得以 

    彈性調整訓練的時限，必要時經由雙方機構護理部主管評估。 

二、訓練內容依據代訓醫院所提之訓練目標與進度，協助完成臨床護理專 

        業知識技能的訓練，以提升代訓人員的臨床照護專業能力。 

    三、訓練方式： 

    依照訓練目的提供 OSCE、急重症擬真、特殊傳染性疾病照護擬 

真、災難護理擬真、VR 擬真訓練、人形圖教學等。 

 (一)課室教學：講授、工作坊、訓練班。 

(二)臨床實務訓練：安排單位實務操作或參訪見習。 

玖、訓練成效評核： 

    護理臨床教師及代訓人員進行雙向學習評估考核，以評值訓練成效。 

一、課室教學：視需要予課後測試或心得報告。 

    二、臨床實務訓練： 

(一) 作業：學員依照訓練單位完成指派作業。 

(二) 實務訓練評值表：由派訓機構於派訓前提出學習目標及訓練計畫評值

表，學員完訓後負責執行單位主管依據學員學習狀況給予評值及回

饋，完成後交至教學組審核，正本留存執行訓練單位，必要時將紀錄

影本一份交付代訓單位留存。 

(三) 訓練執行細節，由負責執行訓練單位依據派訓機構提出之訓練規劃制

定及實施。 

壹拾、 雙向回饋與檢討機制： 

一、訓練期間針對學員學習狀況給予及時之雙向回饋並記錄。 

二、院際訓練合作會議由各訓練職類召開與合作醫院教學訓練會議，分別以 

    送訓前協調會議、訓練期間不定期會議與期滿訓練檢討會議，必要時各 

    職類可自行召開會議或以電話、電子信箱、公文方式等方式進行聯繫， 

    並記載相關紀錄。 

壹拾壹、 代訓費用 

依據院內 ISO 文件「代訓院外醫事人員實施辦法」之收費標準擬定 

一、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師訓練： 

    (一)國內護理師：  

  1.500 元/人/日 

     2.6,000 元/人/月(不足一個月者，以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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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外護理師：5,000 元/人/日 

二、安寧緩和醫療照護訓練 

    (一)乙類安寧緩和醫療照護訓練 

        2,000 元/人/日 

    (二)臨床照護、見習學習 

        1.國內：1,000 元/人/日 

        2.國外：5,000 元/人/日 

        3.學生：500 元/人/日 

三、各類護理專業訓練費用，因有訓練時數及訓練內容之差異，另依核准簽 

    呈之收費方式為之。 

壹拾貳、 權利與義務 

一、訓練醫院： 

    (一)本院不提供食膳，住宿若需協助，請於申請代訓時同步提出，但會 

        依據當時院內宿舍狀況安排，住宿費用依據醫院相關辦法收取。 

    (二)依訓練計畫課程綱要提供代訓人員相關教育訓練。 

二、送訓機構與代訓人員： 

   (一)非本院合作之醫療機構需簽署「醫療合作契約書」、「代訓人員 

        申請單」；其他特殊訓練課程，依奉准訓練計畫書內容執行。 

 (二)訓練前一個月提出申請作業。 

 (三)代訓人員： 

  1.於受訓期間之出勤、請假作業，需依據訓練機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2.代訓人員必須在護理臨床教師指導下，執行實務訓練業務，對所 

          照顧之病人詳細觀察、記錄並提供合宜之照護。 

  3.代訓人員須遵循本院病人及病歷隱私之規範。 

  4.代訓人員在本院接受訓練期間，如有違規事項或重大異常事件， 

          由訓練院區主管進行輔導與處置，並通知送訓機構主管，必要時 

          簽請院方同意後停止其受訓，並函文告知送訓機構。 

    5.本院為蔬食醫院，請配合院內用餐規範。 

 

 

壹拾參、 教學負責人及聯絡方式： 

教學業務 姓名 職稱 E-mail 連絡電話 

護理總子計畫負責人 王淑貞 副主任 wangsc64@gmail.com 
03-8561825 

分機：1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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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業務 姓名 職稱 E-mail 連絡電話 

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計畫負責人、 

專科護理師訓練 

周英芳 督導 isme0816@ tzuchi.com.tw 
03-8561825 

分機：12060 

各類專業/專科訓練、

國內人員代訓 

計畫負責人 

張智容 督導 chihjung@tzuchi.com.tw 
03-8561825 

分機：12288 

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訓練班辦理聯繫窗口 
江如萍 教學護理長 bunny_611@tzuchi.com.tw 

03-8561825 

分機：12087 

專科護理師訓練辦理

聯繫窗口 
葉惠玲 

專科護理師

護理長 
u0952120730@gmail.com 

03-8561825 

分機：12225 

血液透析室照護訓練

聯繫窗口 
林欣穎 組長 Lin63@tzuchi.com.tw 

03-8561825 

分機：12251 

 


